
2022/6/15 17:22 关于印发《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试行）》的通知-科技部火炬中心

www.chinatorch.gov.cn/kjb/tzgg/202011/9edf6b3c83de410cb4bd681b5eb9e29c.shtml 1/2

简 | EN2022年6月15日 星期三

高级
搜索请输入关键词查询  

关键字： 企业    加计扣除    孵化器    高新区    大赛

网站首页 中心概况 信息公开 在线服务 专项工作 火炬党委（纪委）

您当前位置： 首页>信息公开>通知

关于印发《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试行）》的通知

国科火字〔2020〕1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为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科技部火

炬中心研究提出了旨在充分发挥评价导向作用、以评促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0年11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试行)

为深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升级，根据科学技术部印发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3〕230

号)，制定本指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充分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称“高新区”)的产业集聚作用，按照“一区一主导产业”加快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下称“集群”)。进一步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克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

造区域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强化评价工作是新时期推进集群建设的重要举措。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下称“火炬中心”)将不断完善集群动态监测和评价工作体系，

并根据评价结果，对集群建设进行分类指导和推广示范，全面落实以评促建。

第二章评价对象

第三条集群是指产业链相关联企业、研发机构和服务机构在特定区域集聚，通过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的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带动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组织形态。

第四条集群布局以高新区为区域重点，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产业重点。集群产业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是省级政府确立的重点方向或建设目标;是所在高新

区以“一区一主导产业”为原则规划的主导产业，并应具备良好发展基础，拥有领先核心技术、广阔市场前景和独特品牌影响。

第五条集群产业链中的企业、研发机构和服务机构应形成协同创新机制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形成知识生产、分享、保护与运用的有效机制。

第六条集群应有专业化服务平台机构，能够配合集群所在地政府或高新区，承担集群运行、统计、监测、协调等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七条集群名称规范为“集群所在地行政区划名(或集群所在高新区名)+集群产业分类名+创新型产业集群”。其中“集群产业分类名”一般应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分类表(国家统计局，2018)的第三层或第二层分类名。

第三章评价管理

第八条申请纳入评价管理的集群，应由地市级科技主管部门或高新区管委会组织编制集群建设规划(规划期三年)，并提出书面申请，报省级(含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向火炬中心书面推荐。

第九条火炬中心负责申请材料的受理、审议和确认。符合条件的，经火炬中心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者确认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纳入评价管理。

第十条依据火炬统计调查制度和集群评价指标体系，火炬中心组织开展集群年度统计与评价。根据需要，对集群运行关键指标开展季度或月度监测。

第十一条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以集群年度总结与评价为主要内容，火炬中心编辑出版年度发展报告。

第四章以评促建机制

第十二条建立以培育和发展为核心的集群建设推进工作体系。集群建设实行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充分发挥评价导向作用，着力形成以评价结果促进集群建设

的有效反馈机制。

第十三条以评价结果为主要依据，重点培育建设100个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若干万亿级产业规模和一批千亿级产业规模、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产业

技术体系完备、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处于国际国内领先地位的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第五章评价工作体系

第十四条火炬中心负责组织开展集群评价，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推进地区集群评价，地市级科技主管部门或高新区管委会作为集群建设单位，具体负

责所辖集群的评价工作。

第十五条加强集群火炬统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评价工作数据基础水平。以集群产业链为依据，集群火炬统计包含集群建设单位所辖范围内的集群产业链相关

联企业、研发机构和服务机构。

第六章附则

第十六条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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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链接： 科技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商务部  统计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方链接：

科学

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京ICP备05034026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0532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二区甲18号 邮编：100045 联系电话：010-88656100    传真：010-88656124

省科技厅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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